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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更

群星紙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林慧怡女士（「林女士」）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
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第3.05條所規定之授權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，由二
零一四年一月八日起生效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潘子恆先生（「潘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，由二零一四年一月八
日起生效。

潘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加入本公司，現時為本公司之財務總監。彼負責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管理、會計
及投資者關係等事務。潘先生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，取得會計學士學位。潘先生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
會資深會員、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。潘先生在加入本公司前，曾於一家
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任職。彼於審計及會計方面擁有逾10年之經驗。

本公司謹此就林女士在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致謝，並對潘先生兼任新職位表示歡迎。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朱玉國

中國山東，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朱玉國博士（主席）、朱墨群先生（副主席）及孫振水先生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孫瑞芳女士；
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魯先生、鄺焜堂先生及郭良永先生。


